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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落實房地產交易實價課徵 

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理事長 王進祥 

 

  房地產交易所生之稅賦，參照我國現行稅法，概有土地交易之土地增值稅與房

屋交易之契稅、所得稅及交易契約之印花稅或法人出售房地產時之營業稅、營利事

業所得稅及民國 100 年 6 月 1 日施行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奢侈稅)與移轉時應

查欠地價稅與房屋稅及登記規費(登記費、書狀費、謄本之工本費)等。 

  房地產之特性，除增值保值性高、投資風險低及出租收益機會大外，尚因國內

產權登記制度健全，相較於其他投資標的，不但稅賦簡單、稅率低、投資報酬大，

若加上貸款成數高、利率偏低，運用財務槓桿時，投資房地產當然成為投資或投機

炒作之最佳工具。尤以，華人有土斯有財之觀念深植人心，主客觀環境均造成投資

客買入後出租收益、投機客買入後再賣或自住者以利息替代租金支出之最愛。 

 

一、房價過高，政府是元凶？ 

近年來，國內整體經濟體系已逐漸與國際接軌，國際間稍有風吹草動或金

融風暴，均會造成台灣經濟與房地產市場之創傷。惟，此時國內游資過多，閒

錢除投入股市或房市外，確實缺乏其他投資管道，此與投資或投機房地產者日

眾，均有密不可分之連動關係，或多或少造成都會地區房價之普遍高漲，加以

房價漲幅遠超過國民所得之成長，其懸殊對比，不會造成民怨才是奇怪。也因

此，房價過高成了自住型民眾購屋卻步的主因，其亂源或責任，均投射在責怪

政府對高房價之漠視與視而未見，尤以曲解打房不力變成政府之罪魁禍首，難

怪奢侈稅(特種銷售稅)之立法，難得朝野有所共識與迅速立法施行。 

遏止短期投機炒作，避免房價異常飆漲，政府當然責無旁貸。但究其源由，

應在現行國內之住房政策不明，住者不知如何有其屋？金融房貸成為炒房幫

凶？房價資訊無從公開透明？公有出租或出售之房地產更無法有效管理？房

地產投機至今無從有效抑制？加以，房地產稅賦更被認為諸多不公不平之課徵



第 2頁／共 4頁 

等等，均屬政府亟待解決與處理之重要課題。 

 

二、實際價格之問題 

房地產以實際價格課稅之最重要盲點，就在「實際交易價格」本身。因為

現行國內之房地產交易價格沒有公開之機制。尢以，部分業者心態上，認為隴

斷交易資訊與市場資訊不對稱或不公開時，較有利於斡旋買賣雙方與仲介議價

較有空間。其結果形成現今台灣地區之房仲業者網站，幾乎均有公布其客戶之

成交行情，但確不願串聯及提供成交價格資訊或行情於政府之矛盾現象，此又

形成實際成交價格無從全面公開與透明之焦點。 

實務上，房仲業者網站所公布之成交行情，另涉及可信度之盲點。加以，

業者附條件贊成或反對成交價格登錄之立法，更形成矛盾與問題背後可能另有

不可告人問題之非議。 

經查，買賣成交價格需否登錄或如何登錄，尚在立法過程。其未能與奢侈

稅同步修法施行，明顯有所觸礁、怠惰或另有隱情？尤以，交易價格之登錄後

如何揭露？揭露會否影響財產權之隱私？登錄之真實性如何監督？如何宣導

讓專業人士與民眾明瞭相關之配套措施等，均確屬尚有爭議或仍須公聽之課

題。總之，如何建置合理之市價，如何能讓實際交易價格順利登錄、如何揭露、

如何不侵犯隱私權、如何公平課稅、會否作為爾後土地公告現值調漲之依據、

如何防杜造假、如何查稅、如何不造成人民困擾、如何借重專業人員或公會之

力量，均是民眾疑惑及政府急須面對之首要課題，反之，若未能有效因應與處

理，實價課稅之路，仍恐問題叢生、漫長及滋生抗爭。 

 

三、實價課稅之盲點 

基於公平、合理、正義及照顧弱勢，爭取公益之情感上，實價課稅均屬正

確，但實價如何認定？有無盲點，玆列舉如下： 

(一)公契價≠私契價 

房地產交易契約，區分為二種，一為債權債務之買賣契約，一般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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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私契」，另一為申辦物權登記所需之公定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一般

通稱為「公契」。實務上，私契所載價額為實際成交價格；而公契載明之

價格，為土地公告現值與房屋標準價格（公定價格）。現行可公示且登記

機關留存者為公契，屬顯性公定價格；私契為隱性，雖屬實際成交價格，

但非經當事人自願提供無從得知。 

(二)交易價格應借重專業人士之監督 

實際買賣交易價格非經立法強制登錄，第三人無從得知，即使強制登

錄，亦無從判定其真偽，會否一份買賣契約，區分為可公示之買賣契約及

隱性之補充協議，淪為取巧逃漏稅之手段，更是問題重重。由此可知，登

錄之交易價格，如何確認為真實之市價，如何借由專業人士（如：地政士、

不動產經紀人）之監督，更屬當前不可或缺之配套措施。 

(三)房地一體價，如何標示房價與地價 

現行房地產交易實務之買賣價格，除獨棟透天之別墅、透天厝或農

舍，係以棟為交易習慣且部分會外加土地價款外，一般房地產買賣價格，

均以建坪計價，舉例：若成交價為每坪 20 萬，而房屋面積為 50 坪時，交

易價格為 1000 萬元，買賣雙方鮮有考慮或注意土地坪數之多寡或基地持

分比例有無顯不相當之問題。亦即，現行房地產買賣交易實務，簡直就是

「買房屋送土地」，從未區分其房價與地價。也因此造成坊間買賣公寓、

大樓（區分所有建物）時，基地應有持分（即土地持分比例）是否足夠？

是否顯不相當？只會在爾後都市更新時才會出現利益之爭議與產權之衝

突。 

亦即，本次立法強制登錄實際價格時，如何引導房仲業與地政士業

者，區分房價與地價，更是實際價格登錄能否確實與成功之關鍵。 

 

四、結論與建議 

房地產之實價課稅，可能涉及特種銷售稅（奢侈稅）之銷售價格認定與土

地增值稅之土地公告現值調升或爾後可能課徵土地交易所得稅時之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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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等問題與盲點。施行後，亦或多或少可能影響到爾後開徵土地交易所得稅

與廢止土地增值稅等制度之變革或疑慮，政府機關對其因應與處理不可不慎。 

實價課稅之施行，係建構在登錄實價與交易價格資訊公開、透明之基礎

上。是以，行政院己將“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與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及不動

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 條之 1、第 24 條之 2”等相關法條草案，送請立法院

同步修法與公布施行。此乃，本次奢侈稅以實際銷售價格課稅會否成功之關鍵

點。 

亦即，若沒有法律規範買賣雙方有登錄實際價格之義務，買賣雙方難謂不

會避稅或逃稅？實務上為祈杜絕取巧之假契約、假價格、假買賣行為，前述三

法理應同步修法與施行。地政士與不動產經紀人（仲介或代銷）因此賦於同步

登錄實際價格之責任後，更有替代政府監督與防弊之輔助功能，此時政府與人

民始能對於登錄實價之真實性更具信任與信心。 

另外，相關稅制之因應，亦屬實價課稅補漏或監察之重要環節，若能落實

稅捐稽徵法之調查權與處罰權，更得與公平課稅及實價課稅之目的相互輝映。

惟，稅捐機關更應重視查稅手段與技巧之親民化，絕對不能因查稅反造成納稅

人誤會擾民或刁難之困境。 

再者，金融機構受理申貸時，若能輔以不動產估價師之第三人簽證，替代

其內部僵化之放款與自己估價之盲點，亦得杜絕假契約、假價格之不法動機。

最後，基於公平正義原則，本次施行實價課稅之同時，公部門徵收私有土地，

更應同步以政府及所有權人各自委任之不動產估價師所評定之實際交昜價

格，再輔以估價師公會調解、調處或仲裁之市價實行土地徵收，更可為政府建

立實價課稅之合理性或目的於以背書，相信更能取信於民，且為政府之大有為

施政，展現變革不合理房地產制度之魄力作出貢獻。 


